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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商务条款
	序号
	商务条款
	要求

	1
	付款方式
	甲方验收后，月末付款。

	2
	供货地点
	安庆市迎江区秦潭路1号

	3
	供货期限
	 2025年11月1日-2025年11月30日，具体按监狱供货计划配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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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品名
	单位
	数量
	质量要求

	一、素食类

	大白菜
	 斤 
	10000
	整棵新鲜，叶片肥嫩，无病害，无浸水、无泥沙 。

	包菜
	 斤 
	2000
	整棵新鲜，大小均匀，无病害，无洒水、无泥沙。

	胡萝卜
	 斤 
	1000
	新鲜，不腐烂不变质。

	青椒
	斤
	3000
	大小匀称，颜色鲜绿，肉质鲜嫩，无腐烂、无病害。

	西红柿
	 斤 
	2000
	大小匀称，100克以上，鲜红或黄红色，无破损腐烂。

	绿豆芽
	 斤 
	6000
	新鲜肥嫩，无杂质、根部白嫩不发青。

	花菜
	斤
	6000
	新鲜，无病害、无腐烂，无变质。

	大葱
	 斤 
	1500
	颜色鲜嫩，肥厚，无泥土，无腐烂、无发黄、无变质。

	洋葱
	斤
	1500
	新鲜肥嫩，无腐烂、大小均匀，无泥沙，400克以上。

	冬瓜
	 斤 
	5000
	新鲜，无腐烂，无损伤，无弯曲、长度50cm以上，直径34cm以上。

	黄瓜
	 斤 
	3000
	新鲜，无病害、无腐烂，无变质。

	大蒜
	 斤 
	2000
	新鲜，无病害、无腐烂，无变质。

	芹菜
	斤
	5000
	新鲜，无病害、无腐烂，无变质。

	生瓜
	 斤 
	5000
	新鲜，大小均匀，无虫害、无腐烂、无变质。

	花生米
	 斤 
	1000
	干品，颗粒适中均匀，无霉变、无碎粒。

	干紫菜
	 斤 
	100
	袋装干品，色正纯正，干燥，无泥沙，无杂质。

	干黑木耳
	斤
	50
	袋装干品、色泽鲜亮，大小适中均匀，无杂质、无泥沙。

	酸菜
	 斤 
	1200
	袋装，颜色光亮，色味正常，无霉变，无杂质。

	榨菜
	 斤 
	1000
	袋装，整颗大小均匀，表面光滑、新鲜、无腐烂、无异味。

	香菇
	斤
	100
	袋装干品，色泽鲜亮，大小均匀适中，无杂质，无泥沙。

	二、豆制品等

	绿豆
	斤
	200
	颗粒饱满，不受潮，无霉变，无异味，无杂质，有SC标识。

	红豆
	斤
	600
	颗粒饱满，不受潮，无霉变，无异味，无杂质，有SC标识。

	黄豆
	斤
	1000
	颗粒饱满，不受潮，无霉变，无异味，无杂质，有SC标识。

	千张结
	斤
	500
	色泽纯正，无腐烂、无异味。

	豆腐果
	斤
	700
	色泽纯正，无腐烂，无异味。

	腐竹
	斤
	800
	袋装干品，色泽鲜亮，无腐烂，无变质。

	三、主食类（绩效加餐）

	水饺
	斤
	1000
	袋装品牌，猪肉馅，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，需检测报告，sc标识。

	包子
	斤
	600
	袋装品牌，猪肉馅，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，需检测报告，sc标识。

	烧卖
	只
	6000
	品牌，不低于70克/只，香菇猪肉馅，符合食品卫生标准。

	挂面
	斤
	200
	色泽正常，无霉变，无异味。

	玉米面粉
	斤
	500
	标准袋装40斤每袋，一级优质，需检测报告，sc标识。

	荞麦面粉
	斤
	500
	标准袋装50斤每袋，一级优质，需检测报告，sc标识。


检测报告，sc标识每次供货时提供，供货时备查。
三、技术要求
1.质量总要求
（1）所供应物资必须符合国家产品、食品质量安全标准要求、国家相关行业卫生安全要求。严禁供应变质、变味食品，因质量问题造成安全事故，成交人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（2）不得以次充好，以劣充优。
（3）供应商不得转包经营。
2.交货、验收及付款
（1）成交人应严格按询比文件、投标响应文件的规定送货。如遇特殊情况出现需求的数量与招标数量有差异的，以实际需求数为准。送货品种、数量及送货时间按采购人要求送至采购人食堂，若供应的货物有规格、质量等不符合要求的，或存在一定的缺陷，没有通过采购人验收或在使用中表现出一定的质量缺陷，成交人必须及时补充更换，所有冷冻食材验收时均需去冰称重；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月末付款。
（2）运费由成交人承担。
（3）成交人须缴纳履约保证金，待合同履行结束后，次月无息退还。成交人如迟延履行合同、不完全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，采购人均有权解除合同，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，并提请采购监管部门将成交人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三年内禁止参加本单位投标活动。
3.其他事宜
（1）未按采购人要求的品种、数量、时间送达造成损失的，由成交人承担。
（2）成交单位单方面变动价格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；
（3）成交单位违反监狱相关管理规定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。
（4）按成交单位中标明细表单价据实结算。
（5）成交人应提供正规税务发票且票据上印章与银行开设的户名一致，当月票据应于25日前送达，逾期后果自负。
（6）项目成交后，成交单位不得转包、分包，配送的货物不得出现以上或其他质量问题，发现一次口头警告，发现二次则扣履约保证金2000元，发现三次则终止合同，并禁止其参加采购单位（含天庆公司）3年内招标采购项目。
（7）供应商自2022年1月1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以来具有委托的食品类生活物资单项合同10万元及以上的供货业绩。
注：1.投标响应文件中须提供业绩合同和发货清单。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，业绩合同或发货清单须能体现业绩金额等评审因素，若无法体现，则须合同甲方出具证明材料。


